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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        民國 107年 12月 14日 

發文字號        (107)基秘字第 444號 

主  旨        可賣回轉換公司債之利息補償金之會計處理疑義 

相關公報     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「金融工具」 

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   

A公司發行五年期之可賣回轉換公司債，約定轉換價格為每股

$35，票面利率為0%。該公司債之持有人得於公司債發行滿三年時，

要求A公司以債券面額加計4%之利息補償金，賣回該公司債。 

A公司依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「金融工具」之規定，將總

發行價款分攤至「應付公司債」、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

負債—賣回權」及「資本公積—認股權」。該公司債相關之應付公司

債折價後續按有效利息法攤銷並認列利息費用。 

A公司可否僅就該公司債條款所列之利息補償金認列利息費

用，並將公司債持有人行使賣回權前已認列之利息費用超過利息補

償金之部分迴轉認列為收入，另將「應付公司債折價」超過利息補

償金之部分與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—賣回權」及

「資本公積—認股權」沖銷？A公司之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

金融負債—賣回權」後續是否應按公允價值衡量？ 

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參考答案    

一、A 公司對所發行之可賣回轉換公司債，應依企業會計準則

公報第十五號「金融工具」（以下簡稱第十五號公報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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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處理。企業依前述規定所認列之利息費用，係企業於

公司債發行期間依有效利息法計算之實質利息費用，而非

公司債條款所載票面利率及利息補償金。因此，A 公司不

得將過去已認列利息費用超過利息補償金之部分迴轉認列

為收入，亦不得將「應付公司債折價」超過利息補償金之

部分與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—賣回權」

及「資本公積—認股權」沖銷。 

二、A 公司應依第十五號公報第二十七條第 1 款之規定，持續

按公允價值衡量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—

賣回權」。 

現狀現狀現狀現狀    

本會於民國 110年 10月 27日第二次修訂企業會計準則公

報第十五號「金融工具」，原第二十七條第 1 款已改為第十七

條第 1款。 

 


